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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及本市教師 

英語教學知能研習進修計畫 

 

一、依據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招聘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學校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

員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 增進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英語教學知能及對本市英語教學推動情

形之了解。 

(二) 增進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與服務學校中籍英語教師協同教學能力。 

(三) 增進本市教師之英語教學知能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 

五、研習日期： 

(一) 只開放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參加：109年 11 月 25日、12 月 16日。 

(二) 只開放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及協同學校教師參加：110年 1月 6日。 

(三) 開放協同教師及本市教師參加：109 年 9月 16日、10月 7日、10月

28 日。 

六、研習地點：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小 (詳細地點將於入口張貼指標)  

七、研習時間：下午 2時至 5時。 

八、參加人員： 

(一) 本市 109年度招聘之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請參加所有場次。 

(二) 部分場次開放本市教師參加，並核予公假，名額每場次 30 名，依報

名先後順序錄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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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研習內容： 

（一）只開放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參加： 

*ETA 為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(English teaching assistant) 

（二）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、協同教師及本市教師參加： 

請 109學年度合作學校務必派一名協同教師參與 

*ETA 為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(English teaching assistant) 

（三）講者簡介： 

 林昱芳諮商心理師：同時具有 P/E(Prepare/Enrich)認證婚前/ 婚後協

談員、台北市衛生局安心服務人員等認證，主要的訓練背景與兒童、

青少年、伴侶及家庭相關，擅長透過「情侶/伴侶正向互動工作坊」

No. 
Date 

日期 

Topic 

主題 
主持人 

Remark 

備註欄 

1 11月 25日 

An Introduction to Taiwanese Indigenous 

People and Culture (Eric Layman)  

臺灣原住民及其文化概述 

學術交流基金會 ETA only 

2 12月 16日 
Cultural Event 

文化參訪 
學術交流基金會 ETA only 

No. 
Date 

日期 

Topic 

主題 
主持人 

Remark 

備註欄 

1 9 月 16 日 

How to Help Special Needs Students in 

English Classroom 

協助英語課堂中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 

Jane Lin 

林昱芳 

諮商心理師 

2 10 月 7 日 
Co-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ips 

協同教學策略與訣竅 

David Herman 雙語教學專業

培訓教學顧問 

3 10月 14日 
Making the Most of CLIL in the Classroom 

課堂 CLIL 教學示範與實作 

David Herman 雙語教學專業

培訓教學顧問 

(中師為主，外

師自由參與) 

4 10月 28日 

Making Use of ACTIVATE (American 

English) in Taiwanese Classroom 

應用 ACTIVATE 教材和 American English

資源於臺灣英語課堂 

Matthew 

Gleason 

英語教學專業

培訓顧問 

5 1 月 6 日 
Taichung ETA Program Wrap up Workshop 

ETA 計畫期末成果發表 

學術交流基金

會 

只開放 

協同學校參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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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大專院校及社區的個別及伴侶。 

 Dr. David Herman為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教學與學習研究所博士，長

期於世界各地從事英語教學及培育英語教學人才，多年前也曾於苗

栗縣小學擔任英語教師。 

 Matthew Gleason為英語教學專業培訓顧問(TEFL Advisor)，擁有多年

亞洲英語教學經驗(菲律賓、日本)。 

 請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，開課單位：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小。 

十、每場次參加者核發研習時數 3小時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 

  (一)為響應垃圾減量，請參加人員自備環保杯，恕不供應紙杯。 

    (二)上石國小校內停車位有限，請參加研習教師盡量共乘。 

十二、經費來源：由美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招聘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三、承辦研習活動績優人員，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十四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
